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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我国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

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中

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历来是大国治理

的核心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多

次经历调整。从 1994 年开始，我国建

立起分税制财政体制，改变了过去按

企业隶属关系确立财政收入归属的方

式，奠定了当前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

系的基本制度框架。按照十八届三中

全会和十九大的部署，可以预期，中

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优化将是近期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关注内容。

近期有一些网络文章，从区域总

财力和区域财政支出对比分析的角度，

分析讨论省级行政区的财力状况。这

实质上是在分析省级行政区与中央财

政之间的关系。这些文章，在逻辑上

存在不少似是而非的地方 ；其分析的

大体结论，在财政界业内本来属于常

识性内容，但在不熟悉这一领域的社

会大众中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些分析

内容，与近期地方 GDP 和财政收入注

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舆论热点问

题交织在一起，还引发了一些不当的

推论。

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之下，区域总

财力被明确地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

中央地方共享税 ；归属于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的财力划分得比较清楚。从

法理上看，中央政府有权力且有必要

从企业和居民收税用于履行中央职能 ；

中央政府从某个省级行政区获取的财

力，不应与该地地方财力混合在一起。

但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也习惯于

公布本地国地税总财力，展示其总体

财力状况及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各地

居民对此问题也非常有兴趣。基于此，

有必要遵循正确的逻辑框架，从省级

行政区总财力视角分析当下中央地方

财政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

本文首先提出一个从地区总财力

视角分析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分析框

架，即以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国地税收

入、非税收入加总在一起的地区总财

力为基准，与留在地方用于本地财政

支出的可支配财力相比较，看各省份

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或需要中央提供多

少补助。其次按照这一框架给出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二五”以来

（2011—2016 年）的总排名。最后是

简要分析如何看待排名结果。

从区域总财力视角看省级行政区
财力贡献的分析框架

企业和居民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

入构成区域总财力，区域总财力经过

复杂的分配关系归结为中央可支配财

力和地方可支配财力，经过各种调整

后形成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

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公共服务。这一关

系概而言之较为简单。不过，在当前

中国较为复杂的财政口径和制度安排

之下，要想从数据上分析这一过程，

需要对财政制度安排的若干细节有深

入了解。

首先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初次财

力分配关系。按现行制度安排，企业

和居民向国税和地税等机构缴纳税收

和非税收入。这些财政收入进入国库

之后，按照分税制的制度规定划分为

初次分配后的中央财力和地方财力。

其次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二

次财力分配关系。这包括税收返还、

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以

及作为扣减项的上解中央支出，由此

形成中央对地方的实际补助。由于上

解中央支出规模较小，因此实际上中

央补助对所有省级行政区都是正的。

地方政府初次分配后的财力，加上中

央实际补助，构成地方可用于安排当

年财政支出的可支配财力。

最后是新增地方政府债务收入和

地方自己的调整项。在地方可支配财

力的基础上，还要加上诸多的平衡调

整项，才能形成地方当年财政支出。

在当前，主要渠道包括 ：一是新增地

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二是上年结余

资金体现的盘活存量资金，三是从一

般公共预算之外的预算体系中调入资

金，四是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调入。

除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额度受

中央控制之外，这些平衡调整项都是

如何分析省级行政区的财力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汪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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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方自己预算执行状况决定的，与

中央地方财力分配无关，但其金额较

大，影响不可忽视。以广东省为例，

其 2015 年的上年结余资金、调入资金、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资金，占其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50% 以上。

理解了上述过程，就可以提出从

区域总财力视角看省级行政区财力贡

献的分析框架。简而言之，一个地区

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可以用区域总财

力，减去留在当地使用的财力，如果

结果为正，代表该地区对中央财政有

净上缴 ；如果结果为负，表明该地区

需要中央财政提供补助才能维持本地

财政运转。由此，我们可以将某省份

对国家财政的贡献额定义为“地区总

财力”减去“地方可支配财力”。地区

总财力等于该地国税局征收的税收收

入，加上地税局征收的税收收入，再

加上一般公共预算中列出的非税收入。

其经济含义是本地所有企业和居民缴

纳的所有税收和非税收入。地方可支

配财力等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中

央补助收入，减去上解中央支出。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是在地区总财力大

盘子中按照分税制规定结算给地方使

用的部分，相当于一次分配 ；中央补

助收入减去上解中央支出，是转移支

付制度结算的结果，相当于二次分配。

三个概念对应的三个公式如下 ：

地区对国家财政贡献额 = 地区总

财力 - 地方可支配财力 ；             

地区总财力 = 国税收入（不含海

关代征）+ 地税收入 + 非税收入 ；

地方可支配财力 = 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 中央补助收入 - 上解中央支出。

有关这一分析框架有几点说明如

下 ：

首先是不应将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视为留在当地使用的财力。如上

文所总结的，地方可支配财力与地方

财政支出之间存在诸多平衡调整项，

这些平衡调整项除新增债务收入额度

受中央控制之外，均是本地因素影响

的结果，与中央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无

关。考虑到这些平衡调整项规模较大，

因此不能将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视

作地方可支配财力，不宜将其纳入中

央地方财力分配关系分析视野。

其次是不考虑海关代征收入。上

述分析框架中，没有将海关代征的增

值税、消费税以及关税计算在内。原

因之一是，这些税收是严格意义上的

中央税，且其在数额上与中央承担的

税收收入减项——出口退税相差不大。

也就是说，中央获取这些税收，背后

是承担了出口退税的义务，最终净财

力贡献并不多。原因之二是某地海关

代征税收，不一定是本地企业和居民

缴纳的税负。

第三是要注意统计年鉴上公布税

收、财政收支数据对于计划单列市的

处理不同。如财政年鉴上公布的各项

广东财政收支数据均包含了深圳市，

而税务年鉴公布的广东国税、地税收

入则没有包含深圳市。为此，分析各

省级行政区对国家财政的贡献，需要

更为细致地剥离加总计划单列市的数

据。许多分析文章在这方面犯了错误。

“十二五”以来31个省份财力贡
献排名

表 1 是按照各省级行政区（含计

划单列市）“十二五”以来（2011—

2016 年）对国家财政财力贡献额度进

行的排名。

31 个省份中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

献的为 9 个省份，依额度从大往小排

序为：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

天津、山东、福建、辽宁。6 年来，这

9 个省份为国家财政贡献了 147674.63

亿元。可以看到，这 9 个省份除江苏

外，或者是直辖市，或者有计划单列

市。其中，北京、广东、上海、江苏、

浙江 5 地共贡献了 90%，天津、山东、

福建、辽宁 4 地贡献了 10%。北京、

上海主要是因为是直辖市，总部经济

异常发达，加上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因此贡献较多。广东、江苏和浙江，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 3 个省

份，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也相对较强。

31 个省份中，需要中央财政予以

净补助的为 22 个省份，依补助额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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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往大排序为：海南、山西、宁夏、重庆、

陕西、吉林、河北、湖北、青海、云南、

西藏、江西、安徽、内蒙古、新疆、

甘肃、广西、湖南、黑龙江、贵州、

河南、四川。6 年内，这 22 个省份共

获得中央补助收入 120927.86 亿元。

这些地区均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

即使将本地产生的所有国税收入、地

税收入、非税收入留归本地使用，也

不能满足其安排财政支出的需要，还

需要中央提供额外补助。各省份所获

补助额度大小有差异，主要受人口规

模、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例如，

四川省和河南省，因其人口规模庞大，

加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所获中

央补助额度最多。

财力贡献省份贡献的财力，与中

央对补助省份提供的财力补助相减，

可以计算出中央财政 6 年中从各省份

共获取 26746.77 亿元，用于安排中央

本级支出。分年来看，2011—2016 年

间中央财政分别获取净财力为 4034.28

亿元、3033.16 亿元、4665.65 亿元、

5412.39 亿元、5339.20 亿元、4262.09

亿元。各年之间有波动，一是受经济

发展状况波动的影响，二是受中央决

定的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影响。中央

表 1：“十二五”以来（2011—2016 年）31 个省份财力贡献排名（单位：亿元）

排名 地区 国税收入 地税收入 非税收收入 地区总财力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中央补助收入 上解中央支出 本地可支配财力 净上缴+（补助-）
1 北京 42642.72 18571.38 1742.53 62956.63 23814.60 3154.76 399.50 26569.86 36386.76 
2 广东 43490.03 32894.09 9271.03 85655.16 46647.68 8908.54 1302.49 54253.73 31401.43 
3 上海 34564.28 20514.27 2694.42 57772.97 27794.20 3590.68 1127.82 30257.06 27515.91 
4 江苏 33428.98 28306.24 7486.34 69221.57 40961.04 8247.98 1181.25 48027.77 21193.80 
5 浙江 24410.49 19138.82 2335.18 45884.49 24622.89 5814.45 892.55 29544.79 16339.70 
6 天津 9633.54 6626.02 4965.29 21224.84 13075.15 2670.40 296.18 15449.37 5775.47 
7 山东 20358.21 18253.83 6923.35 45535.39 28491.64 12296.18 418.64 40369.19 5166.20 
8 福建 10222.70 8989.92 2745.32 21957.94 12958.41 5926.54 268.98 18615.98 3341.97 
9 辽宁 12120.74 11010.85 4130.88 27262.46 16613.01 10576.21 480.14 26709.08 553.38 

10 海南 1969.92 2361.48 397.53 4728.92 3051.06 2989.43 12.03 6028.46 -1299.54 
11 山西 6820.29 5412.85 3168.79 15401.93 9451.42 7860.13 121.40 17190.15 -1788.22 
12 宁夏 1559.18 1087.83 518.41 3165.43 1893.24 3607.75 9.59 5491.40 -2325.97 
13 重庆 5631.25 6311.34 4054.80 15997.39 11189.82 7751.20 134.18 18806.84 -2809.45 
14 陕西 8822.27 5916.57 3481.52 18220.36 10633.50 11071.41 60.31 21644.60 -3424.24 
15 吉林 6239.19 4071.87 1879.17 12190.23 6744.85 9493.59 27.29 16211.15 -4020.92 
16 河北 10550.42 8975.34 3632.90 23158.66 14063.29 13414.44 297.80 27179.93 -4021.27 
17 湖北 10829.94 8755.52 4136.72 23722.18 14215.62 14054.05 241.14 28028.53 -4306.35 
18 青海 1002.88 904.17 296.14 2203.19 1319.41 5472.66 6.42 6785.65 -4582.46 
19 云南 9329.84 5841.72 2600.31 17771.86 9379.11 13645.44 31.81 22992.75 -5220.89 
20 西藏 1004.62 0.00 182.48 1187.10 653.39 6139.48 1.77 6791.10 -5604.00 
21 江西 5748.35 6577.70 2942.55 15268.60 10245.62 10731.68 68.90 20908.40 -5639.80 
22 安徽 8677.02 8097.09 3393.33 20167.44 12676.89 13410.28 141.14 25946.03 -5778.59 
23 内蒙古 5984.84 6516.82 3226.54 15728.21 10470.15 11457.44 39.67 21887.92 -6159.72 
24 新疆 5279.14 4294.83 1973.74 11547.71 6637.11 11853.31 35.28 18455.14 -6907.43 
25 甘肃 3549.61 2296.05 1185.70 7031.35 3781.30 10265.00 23.41 14022.89 -6991.54 
26 广西 5202.57 4769.41 2596.14 12568.12 7925.06 11782.05 39.22 19667.89 -7099.77 
27 湖南 9363.54 6833.28 4963.60 21160.42 12806.23 15636.65 173.47 28269.41 -7108.99 
28 黑龙江 6606.72 4632.56 1875.66 13114.94 7053.72 13603.20 113.21 20543.70 -7428.77 
29 贵州 4620.32 4970.42 2112.29 11703.03 7424.93 12093.52 25.77 19492.68 -7789.65 
30 河南 9912.03 9427.39 4377.87 23717.28 15086.33 18712.91 172.44 33626.79 -9909.51 
31 四川 10482.58 11428.37 4592.35 26503.30 17055.46 20225.91 67.27 37214.10 -107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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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财政支出的财力来源，除各省份

提供的财力净贡献之外，还有海关代

征税收提供的净收入、国债收入。

如何正确理解财力贡献
以上排名是全国财政收入在复杂

的财政体制安排下经过两次分配后形

成的客观结果，从另一个维度体现了

中央与各省份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

受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人口规模、特

殊因素等影响。客观理解这一排名结

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首先是少数省份对国家财力有净

贡献，多数地区需要中央补助才能维

持公共部门运转，这在中国历史上是

常态，在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的国家也

是常态 ；财力贡献的排名不等于各地

区对国家的贡献排名。让生产要素在

不同地区间自由流动，通过提高经济

效率做大蛋糕，再通过财政体制合理

调节地区间税收利益，促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这是国家治理模

式的较理想局面。从以上排名中可以

看到，“十二五”以来，仅有 9 个省份

对国家财力有净贡献，其他 22 个省份

都需要中央提供补助。这一结果并不

奇怪，是中国地区之间长期发展不平

表 1：“十二五”以来（2011—2016 年）31 个省份财力贡献排名（单位：亿元）

排名 地区 国税收入 地税收入 非税收收入 地区总财力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中央补助收入 上解中央支出 本地可支配财力 净上缴+（补助-）
1 北京 42642.72 18571.38 1742.53 62956.63 23814.60 3154.76 399.50 26569.86 36386.76 
2 广东 43490.03 32894.09 9271.03 85655.16 46647.68 8908.54 1302.49 54253.73 31401.43 
3 上海 34564.28 20514.27 2694.42 57772.97 27794.20 3590.68 1127.82 30257.06 27515.91 
4 江苏 33428.98 28306.24 7486.34 69221.57 40961.04 8247.98 1181.25 48027.77 21193.80 
5 浙江 24410.49 19138.82 2335.18 45884.49 24622.89 5814.45 892.55 29544.79 16339.70 
6 天津 9633.54 6626.02 4965.29 21224.84 13075.15 2670.40 296.18 15449.37 5775.47 
7 山东 20358.21 18253.83 6923.35 45535.39 28491.64 12296.18 418.64 40369.19 5166.20 
8 福建 10222.70 8989.92 2745.32 21957.94 12958.41 5926.54 268.98 18615.98 3341.97 
9 辽宁 12120.74 11010.85 4130.88 27262.46 16613.01 10576.21 480.14 26709.08 553.38 

10 海南 1969.92 2361.48 397.53 4728.92 3051.06 2989.43 12.03 6028.46 -1299.54 
11 山西 6820.29 5412.85 3168.79 15401.93 9451.42 7860.13 121.40 17190.15 -1788.22 
12 宁夏 1559.18 1087.83 518.41 3165.43 1893.24 3607.75 9.59 5491.40 -2325.97 
13 重庆 5631.25 6311.34 4054.80 15997.39 11189.82 7751.20 134.18 18806.84 -2809.45 
14 陕西 8822.27 5916.57 3481.52 18220.36 10633.50 11071.41 60.31 21644.60 -3424.24 
15 吉林 6239.19 4071.87 1879.17 12190.23 6744.85 9493.59 27.29 16211.15 -4020.92 
16 河北 10550.42 8975.34 3632.90 23158.66 14063.29 13414.44 297.80 27179.93 -4021.27 
17 湖北 10829.94 8755.52 4136.72 23722.18 14215.62 14054.05 241.14 28028.53 -4306.35 
18 青海 1002.88 904.17 296.14 2203.19 1319.41 5472.66 6.42 6785.65 -4582.46 
19 云南 9329.84 5841.72 2600.31 17771.86 9379.11 13645.44 31.81 22992.75 -5220.89 
20 西藏 1004.62 0.00 182.48 1187.10 653.39 6139.48 1.77 6791.10 -5604.00 
21 江西 5748.35 6577.70 2942.55 15268.60 10245.62 10731.68 68.90 20908.40 -5639.80 
22 安徽 8677.02 8097.09 3393.33 20167.44 12676.89 13410.28 141.14 25946.03 -5778.59 
23 内蒙古 5984.84 6516.82 3226.54 15728.21 10470.15 11457.44 39.67 21887.92 -6159.72 
24 新疆 5279.14 4294.83 1973.74 11547.71 6637.11 11853.31 35.28 18455.14 -6907.43 
25 甘肃 3549.61 2296.05 1185.70 7031.35 3781.30 10265.00 23.41 14022.89 -6991.54 
26 广西 5202.57 4769.41 2596.14 12568.12 7925.06 11782.05 39.22 19667.89 -7099.77 
27 湖南 9363.54 6833.28 4963.60 21160.42 12806.23 15636.65 173.47 28269.41 -7108.99 
28 黑龙江 6606.72 4632.56 1875.66 13114.94 7053.72 13603.20 113.21 20543.70 -7428.77 
29 贵州 4620.32 4970.42 2112.29 11703.03 7424.93 12093.52 25.77 19492.68 -7789.65 
30 河南 9912.03 9427.39 4377.87 23717.28 15086.33 18712.91 172.44 33626.79 -9909.51 
31 四川 10482.58 11428.37 4592.35 26503.30 17055.46 20225.91 67.27 37214.10 -10710.80 

数据来源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编辑制表 ：汪德华、张庆明

编者注 ：

（1）地区总财力 = 国税收入 + 地税收入 + 非税收入 ; 

本地可支配财力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中央补贴收入 - 上解中央收入 ；

净上缴 +（补助 -）= 地区总财力 - 本地可支配财力 ；

（2）表格排名按照“净上缴 +（补助 -）”数据降序排列 ；

（3）5 个计划单列市的国税收入、地税收入数据已添加到对应省份里面；

（4）部分省份缺 2016 年上解中央支出数据，均按上年值记录。因该项

数据金额较小且变化不大，因此对排名结果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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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东、华北、华南、西南、西北、华中、东北七大地区的视角来看，共有华东、华北、华南 3

个地区“十二五”以来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其他 4 个地区整体上需要中央财政予以净补助。

七大地区财力贡献盘点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衡在财政上的反映。事实上，至少自

改革开放之初开始，我国基本上都维

持着 10 个左右省份对国家财力有净贡

献，其他 20 个省份均需要中央提供补

助的局面。各地区对国家的财力贡献，

也不能等同于该地区对国家的贡献。一

些欠发达地区，虽然需要中央补助财力，

但其在人力资源、能源资源等方面为发

达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些地

区还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为维护国家

领土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其次是对国家财政的财力贡献或

需要中央补助的金额，与地方财力紧

张或债务压力是两个问题，不应相互

混淆。以上排名结果体现的是各地总

财力经历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之后，

形成的中央与各省级行政区的财政分

配关系，这不能理解为地方财力缺口

或债务压力。即使是排名靠后需要中

央提供补助的省份，现行财政体制有

明确的制度约束为其提供财力保障，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改革方向，

还有可能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目标进一步加大对其补助的力度。因

此，排名靠后并非意味着当地存在巨

大财力缺口，并非意味着当地财政运

转出现问题。按照当前制度安排，地

方政府的债务应当透明化，中央对其

按一定规则实施额度管理，在预决算

编排上属于“线下列收列支”，不属于

中央地方财力分配关系的范畴，本文

也未将其核算在内。至于社会公众所

关心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因其

隐性甚至没有公开数据可以体现出来。

也就是说，并不能认为排名靠后且需

要中央大额补助的省份，其债务压力

就大，或者隐性债务比重就高。

华东地区
财力贡献最大

华东地区（山东、江苏、安徽、浙江、

福建、上海）在七大地区中对国家财

政的财力贡献最大，“十二五”以来净

上缴额达到 67778.99 亿元，净上缴占

地区总财力的比重约为 26.01%。除安

徽外，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

建均为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的省份。

上海的财力贡献排名全国第三，

这个汇聚了全国优秀人才和外省大量

基础劳动力的国际大都市，的确给国

家财力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十二五”

以 来， 净 上 缴 累 计 达 27515.91 亿

元，净上缴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为

47.63%。

江 苏 紧 随 其 后， 排 名 第 四。

“十二五”以来，江苏累计净上缴额

达 21193.80 亿 元， 而 且 自 2011 年

以来净上缴金额逐年加大，2011 年

为 2998.51 亿 元， 到 2016 年 增 加 到

4166.65 亿元，增幅达 39%。

这个时期，江苏的综合经济实力

显著提升，经济总量连跨 3 个万亿元

台阶，超过 7 万亿元，年均增长 9.6%，

高于全国 1.8 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连跨 4 个千亿元台阶，突破 8000

亿元，年均增长 14.5%。

浙 江 的 财 力 表 现 可 圈 可 点。

“ 十 二 五 ” 以 来， 浙 江 累 计 净 上 缴

16339.7 亿元，全国排名第五，净上缴

额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为 35.61%，这

个比重甚至超过了江苏，而且自 2011

年以来，净上缴额也逐年增加。

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研究所原所

长肖金成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采访时分析说，江苏的上市公司比较

多，企业规模都比较大，市场竞争力


